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编

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换文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



2003年12月第  1 版   2003年12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      印张:   

字数 :   60 千字 印数 :    

I SBN L-FL-1397/ D  9  2  定价 : 3.00 元

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换文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换文 
 

中方复照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尚慕杰 

先生阁下 

阁下： 

  我谨收到阁下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六日的照会，内容如下：  

  “我谨提及我们两国政府代表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进

行的关于已修改过的一九八○年九月十七日签订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协定”）的会谈。我谨建议，作为这一会谈

成果，协定在以下方面作进一步修改：  

  一、指定  

  中方在未指定协定附件一中第三条航线上的全货运航空公司的情况下，可即指定

另一家经营混合航班的空运企业自行选择在第一条或第二条航线上经营或在双方共

同商定的另一航线上经营。  

  二、代号共享  

  协定第十一条第五款应予修改，将现有该款改为第五款第（一）项，并增加以下

第（二）和第（三）项：  

  （二）除以上第（一）项为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权利外，中美双方的空运企

业还应享有以下权利：  

  １．中方指定空运企业可即与美方任何空运企业在附件一中的中方第一条和第二

条航线上所列门户地点与中国政府自选的美国境内另外１０点之前，以及上述门户地

点之间实行代号共享。  

  ２．中方任何指定空运企业可即与美方任何空运企业在双方领土上中方或美方空

运企业所指定经营的航线表上所列地点之间实行代号共享。  

  ３．依据上述第１目所实行的任何代号共享航班开航三年后，美方空运企业可与

中方任何指定空运企业在附件一中的美方第一条和第二条航线上门户地点与美国政

府自选的中国境内另外６个地点之间，以及上述门户地点之间实行代号共享。  

  （三）凡经营或保持上述航班的空运企业须：１．持有相应的许可；２．符合通

常适用于此种安排的要求。尽管要求所有实行代号共享的空运企业事先获得该航线

权，但空运企业可据上述第二项准许提供代号共享航班。  

  三、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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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影响协定规定的双方各自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双方就据协定附件五第一款

第（三）项准许美国空运企业自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投入的每周七个班次达成以下安

排：  

  （一）协定附件一中第三条航线上美方指定提供航班的空运企业在第三条航线上

除业已准许的两个班次外即可开始经营附件五第一款第三项准许的另外每周两个班

次。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之前，这些班次的中日航段只能按盲段方式经营；此后，所

述班次在经营时可实施当地业务权。  

  （二）自一九九六年四月一日起，协定附件一中第一条或第二条航线上美方指定

提供航班的空运企业欲开始经营据协定附件五第一款第三项所准许的每周三个班次，

但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之前，这些班次将以直飞方式经营。  

  （三）自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协定附件一中第一条或第二条航线上美方指定

提供航班的空运企业欲开始经营据协定附件五第一款第三项所准许的其余每周两个

班次，但至少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前，这些班次将以直飞方式经营。  

  四、航线扩展  

  （一）安克雷奇和费尔班克斯的业务权  

  协定附件一中第一条和第二条航线应予修改，以包括在安克雷奇和费尔班克斯的

充分业务权。  

  （二）技术经停点  

  协定附件一中第一条和第二条航线应予修改，以增加西雅图作为第一条航线上的

技术经停点，波特兰作为第一条和第二条航线上的技术经停点。  

  （三）在第一条和第二条航线上增加一个待明确地点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为在第一条和第二条航线上经营的每一指定空运企业各

增加一个美国境内的地点。  

  ２．美利坚合众国有权在第一条和第二条航线上各增加一个美国境内的地点。  

  我并荣幸地建议，如果这一建议贵国政府可以接受，本照会和阁下的复照构成我

们两国政府间的一项协议。该协议将自阁下复照之日起生效。”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同意阁下来照内容，并确认来照和本复照构成

两国政府间一项协议，并自本复照发出之日起生效。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钱其琛（签字）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